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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公司”）持续督导

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天宜上佳 2025 年度（以下简称本

报告期、报告期）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21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88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975,315,6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502,743.48 元（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7,812,856.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全部到位，并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9）010049

号《验资报告》。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880 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1,438,808 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 20.8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19,041,594.48 元，扣除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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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22,454,748.24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96,586,846.24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到位，

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2）0110063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9年 7月 18 日

本报告期 2025年 1月 1 日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

项目 金额（万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97,531.56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22,221.29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10,750.27

二、募集资金净额 86,781.29

减： 96,139.32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83,711.48

本年度使用金额 348.91

暂时补流金额 3,400.00

现金管理金额 -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6,959.29

节余募集资金转为自有资金 1,719.64

加： 13,269.5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7,206.59

自有资金转入募集资金账户净额 6,062.91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3,911.46

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6,959.29万元，包含“营销与服务网

络建设项目”变更为“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剩余的 359.29 万元以及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 6,600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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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名称 2022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9 月 30日

本报告期 2025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万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31,904.16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1,990.76

二、募集资金净额 229,913.40

减： 227,135.68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27,342.93

本年度使用金额 6,741.64

暂时补流金额 26,600.00

现金管理金额 -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1） 63,010.24

节余募集资金转为自有资金 809.08

置换发行相关费用 320.23

司法划扣（注 2） 2,311.56

加： 4,304.04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304.04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7,081.77

注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63,010.24万元，系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

注 2：本期新增司法划扣金额 2,311.56万元。因案款金额计算有误，导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资金被法院超额划扣。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退回的超额划扣的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130.65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要求，制

定了《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

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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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

行了详细约定。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的余额如下：

发行名称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9年 7 月 18 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

额（万元）

账户

状态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316 3,737.15 冻结

北京天仁道和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152 0.00

待注

销

天宜上佳（天津）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234 0.00

已注

销

绵阳天宜上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 121280507376 121.01 正常

绵阳天宜上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 122619128858 0.00

已注

销

绵阳天宜上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 130725489507 0.05 正常

江油天力新陶碳碳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9100120000043000 21.01 冻结

江油天力新陶碳碳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 118575489244 32.25 冻结

合计 —— —— 3,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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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

账户的余额如下：

发行名称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9月 30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

末余额

（万

元）

账户

状态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自贸试验区永丰基

地支行

0200151819100169834 0.00 冻结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0806669321 215.55 冻结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西客站支行
637008932 1.23 冻结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朝阳门支行
110909651210504 0.23 冻结

绵阳天宜上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油支行营业部
118577641367 0.00 正常

绵阳天宜上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油支行营业部
129377647955 0.13 正常

江油天启光峰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油支行
2308422109100163077 95.06 冻结

江油天启智和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大兴支行
77180122000033720

5,183.2

5
正常

江油天启智和科技

有限公司

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9420120000008264 1.24 正常

江油天启颐阳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成都武侯支行 8111001013100957438

1,585.0

8
冻结

合计 —— ——
7,081.7

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之“附表 1-1：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附表 2：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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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

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于到期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北

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 30,000.00 万元。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明细表

发行名称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9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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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名称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金额

（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起始日期

计划补充流动资金

时长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日

期

归还募集

资金日期

归还募集

资金金额

3,400.00
2024 年 6月 26

日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4年 6

月 26 日

2025 年 5

月 13 日
3,400.00

3,400.00
2025 年 5月 14

日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5年 5

月 14 日
尚未到期 尚未归还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明细表

发行名称 2022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9 月 30日

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金额

（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起始日期

计划补充流动资金

时长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日

期

归还募集

资金日期

归还募集

资金金额

26,600.00
2024年 6 月 26

日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4 年 6

月 26日

2025 年 5

月 13 日
26,600.00

26,600.00 2025年 5 月 14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5 年 5

月 14日
尚未到期 尚未归还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含经前次审议截至目前因尚未到期而未赎回的部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25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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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 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含经前次审议截至目前因尚未到期而未赎回的部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25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项目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 元。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

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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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募投项目增

加实施地点的议案》，由于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 万件

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已实施

完毕并结项，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天宜上佳（天津）新材料有

限公司流动资金。报告期内，公司该项目共有 1,383,614.63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并对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了注销。

2024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和“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自动化智能编织产线建设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4）。截至 2025 年末，“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和“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

自动化智能编织产线建设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报告期内，公司“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

自动化智能编织产线建设项目”共有 8,090,764.96元节余募集资金转为自有资金。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19年 7 月 18日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万元） 1,719.64

节余募投项目名

称

节余资

金金额

（万元）

节余

资金

用途

新项

目名

称

新项目计

划投资总

额

新项目计划

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董事会审议通过

日期

股东会审

议通过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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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年产 30 万件轨道

交通车辆闸片/闸

瓦、30 万套汽车

刹车片、412.5万

套汽车配件项目

1,719.61
用于

补流
/ / / 2023 年 7 月 12日 /

天宜上佳智慧交

通数字科技产业

园项目

0.03
用于

补流
/ / / / /

注：“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万套汽车配件项目”

于 2023年 7月 12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办理结项，结合该项目后续可能预计支付的款项，

当时项目资金结余为 1,581.22 万元。后因实际支付金额较公司预计金额少 138.39 万元，项

目最终节余资金金额为 1,719.61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2年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22 年 9 月 30日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万元） 809.08

节余募投项目名

称

节余资

金金额

（万元）

节余

资金

用途

新项

目名

称

新项目

计划投

资总额

新项目计

划投入募

集资金总

额

董事会

审议通

过日期

股东会

审议通

过日期

碳碳材料制品预

制体自动化智能

编织产线建设项

目

809.08
用于

补流
/ / / / /

（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余

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向金额为 7,539.29 万元，本次变更的部

分募集资金 7,18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剩余 359.29 万元募集资金将在新项

目结项时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议案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报

告期末，“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9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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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3）、《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报告期内，公司已将 359.29 万元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

此前公司对项目建设周期的预测未包含配套设备落地时间预计，导致项目整体建

设周期较此前延长；项目配套设备属于定制化设备，需要根据落地后的主体设备

进行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及验收；同时，项目整体产线需在安装完所有配套

设备后进入验收阶段，并经调试后方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续配套设备生产、

安装、调试、验收等环节周期预计在 12 个月以上。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中的“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受限致建设

中项目付款有一定程度受阻、“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实际投

资额较原计划增加，且尚有部分设备仍在交付以及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等原因，

公司“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和“高性能碳陶制动盘产业化

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2023 年，因“高性能碳陶制动盘产业化建设项目”建设需要，经公司多

方询价后，确定向北京德惠奕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惠奕达”）采

购“循环水设备”以及“冷水机组”相关设备，与对方签订设备购买合同后，按

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设备款项，共计 156.15 万元。但因对方受灾等自身原因，

未能如期交付公司所购机器设备。2024 年 7 月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此次

交易，德惠奕达退还公司已支付款项及相关违约金。截至本报告期末，双方已完

成终止协议的签署，但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项。江油天启智和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启智和”）已向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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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和与德惠奕达达成调解协议。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2026）

川 0781 民初 1269 号）。根据《民事调解书》（（2026）川 0781 民初 1269 号），

截至目前，德惠奕达尚未支付相关款项。

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因诉讼纠纷共被司法划扣了 3

笔，累计划扣金额为 2,311.5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油天启光峰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公司董事长

吴佩芳女士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分别划扣金额 502.36 万元、1028.88 万元、

780.3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8 日、2025 年 11 月 29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5、2025-063）。因前述案件案款金额计算有误，导致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法院超额划扣。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已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退回的超额划扣的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130.65 万元。

5、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募集资金因诉讼纠共被司法

划扣了 26 笔，累计划扣金额为 52,444,506.8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系列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1、2026-006、2026-008、2026-009、2026-010、2026-011、

2026-012、2026-016、2026-017、2026-019、2026-020、2026-021、2026-022、2026-023、

2026-024）。

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及子

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

法院查封冻结。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

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叠加光伏行业

回暖情况不理想以及公司从事光伏石英坩埚业务的子公司天启颐阳和新毅阳临

时停产等影响，进一步加剧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

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同时也增加公司按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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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公司积极配合法院、临时管理人及相关方开展预

重整（重整）工作，与各方努力推动预重整（重整）阶段各项工作的实施落地，

如公司能够顺利推进重整事项，确定后续的公司重整计划，公司将积极、妥善处

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工作，按照最终决策，履行好相关的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会计师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

众环”）出具了《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6)0100910 号），中审众环发表意见

如下：“我们认为，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现上市公司以下募集资金使用中的相关问题，并提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1、天宜新材募集资金存在被司法强制划扣的情形，且截至目前尚未归还。

该事项系司法机关基于生效法律文书实施的强制性执行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公

司现阶段募集资金用途改变、不符合约定用途的情形。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

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从而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对

项目建设及生产已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仍然存在陆续被划扣的情形。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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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财务状况以及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来看，公司自有资金短缺，流动性风险已

显现，无力偿还大额债务，存在公司因相关涉诉事项导致募集资金账户被进一步

冻结或者募投项目相关资产被法院判决强制处置的风险，如公司不能及时采取措

施解冻，并尽可能使用自有资金或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补足上述募集资金缺口，未

来可能会影响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结合公司目前现实情况，保荐机构已提示公司积极推进重整工作，制定有效

的重整方案，化解公司流动性风险，与管理人、投资者制定相关方案弥补募集资

金划扣损失并解除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受限的情况。

2、针对天宜新材募投项目涉诉、延期等事项，保荐机构认为基于公司现阶

段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所涉及的内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且目前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公司募投项目存在无法按照原

定计划结项或产生效益的风险。其中，石英坩埚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项目因其实

施主体江油天启颐阳新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25 年 12 月临时停产，复产时间暂未

确定，预计该项目无法如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在 2025 年 5 月份将高性

能碳陶制动盘产业化建设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共计 2.66 亿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目前由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显现，如该笔资金不能按期归还，叠加公司

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未来业务的走向尚不能确定，高性能碳陶制动盘产业化建

设项目存在无法如期足额投产的风险；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

尽管已完成建设和投产，但由于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存在无法如期结项的风险；

公司于 2025 年处置了“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

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等部分募投项目资产，相关资产转让有利于缓解

公司偿债压力，并回流现金，后期公司募投项目资产仍然存在主动或被动被处置

的风险。

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积极推进预重整（重整）等措施，化解公司经营风险，

并待业务发展方向明确后进一步论证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如确需变更募投项目，

需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流程和信息披露义务。

3、针对天宜新材临时补流募集资金事项，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出现被司

法划扣的情形，公司货币资金已出现短缺，如公司后续无法通过其他融资渠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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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资金，公司银行账户因涉诉被持续冻结并无法及时解除，将导致补流金额

无法及时归还。

后续，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受限、资金被司法划扣对公司

募投项目推进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风险，以及临时补流募集资金归款的进展，按照

法规要求履行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义务，与天宜新材保持持续密切沟

通，督促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力争

尽快妥善处理相关事项，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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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781.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6.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4,56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4） 92,739.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4.39%

承诺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 注

5）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 产 60

万件轨道

交通机车

车辆制动

闸片及闸

瓦项目

是 26,000.00 /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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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产 30

万件轨道

交通车辆

闸 片 / 闸

瓦、30万

套汽车刹

车 片 、

412.5 万

套汽车配

件 项 目

（注 1）

是 / 14,645.00 14,645.00 220.56 14,847.62 202.62 101.38% 2023-7-12

1,535.7

0（营业

收入）

否 否

碳碳材料

制品产线

自动化及

装备升级

项目

是 / 26,976.29 26,976.29 0.15 28,925.75 1,949.46 107.23%
2026-12-3

1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时速 160

公里动力

集中电动

车组制动

闸片研发

及智能制

造示范生

产线项目

是 31,000.00 /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19

天宜上佳

智慧交通

数字科技

产业园项

目（注 2）

是 / 31,000.00 31,000.00 - 34,898.81 3,898.81 112.58% 2024-1-3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营销与服

务网络建

设项目

是 7,560.00 20.71 20.71 / 20.71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余热回收

绿能发电

项目（注

3）

是 / 7,180.00 7,180.00 266.57 7,087.14 -92.86 98.71%
2024-12-3

0

0（发电

量）

不适

用
否

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是 不适用 6,959.29 6,959.29 359.29 6,959.29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64,560.00 86,781.29 86,781.29 846.57 92,739.32 5,958.0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升级项目已完成主体建设并已投入使用，但由于报告期内该募投项目资金被冻结，无法完成募投

项目剩余款项的支付并结项。同时，受光伏行业周期性持续影响，下游客户需求尚未改善，公司光伏碳碳复合材料制品业务受到

较大冲击，公司该募投项目实施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未来业务的走向尚不能确定，后续公司将根据

该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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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万套汽车配件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719.61万元。

“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0.03万元。

公司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合理、有效、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

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此外，节余募集资金包含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是公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一定收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内容。

注 1：2025年度，“年产 30 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闸瓦、30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万套汽车配件项目”共产生 1,535.70万元营业收入，未达到预计效益

系因市场需求变动，项目效益未完全释放。

注 2：公司“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已投入完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该项目为建设工程类项目，不适用项目效益测

算。

注 3：公司“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于 2024年 12 月 30日结项。由于该项目的余热供给原计划由光伏碳碳部件产线及高性能碳陶制动盘产线进行余热

供给，但受光伏产业链供需错配加剧及行业深度调整影响，公司碳碳热场部件业务受到巨大影响，同时，碳陶制动盘产能尚处于爬坡初期，沉积炉等设

备开动率不足，热量无法满足余热运行要求，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 4：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92,739.32万元包含以前年度项目结项后的节余金额 1,581.25万元及本期补充流动资金 497.65 万元。

注 5：表格中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相关数据为公司报表数，公司年审机构中审众环对公司 2025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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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9,658.6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50.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700.0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7,90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84%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本年度

置换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 益

（注 2）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高性能

碳陶制

动盘产

业化建

设项目

高性能碳

陶制动盘

产业化建

设项目

(注 1)

131,904.00 116,001.84 116,001.84 5,616.06 / 85,661.32 -30,340.52 73.84 2026-12-31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石英坩埚

生产线自

动化及智

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

/ 15,700.06 15,700.06 242.5 / 14,167.48 -1,532.58 90.24 2026-12-31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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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碳材

料制品

预制体

自动化

智能编

织产线

建设项

目（注

1）

否 35,000.16 34,946.54 34,946.54 1,692.16 / 35,064.84 118.30 100.34 2024-12-30

-5,131.9

4万元

（营业

收）

否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项目

否 65,000.00 63,010.24 63,010.24 / / 63,010.24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合计 231,904.16 229,658.68 229,658.68 7,550.72 / 197,903.89 -31,754.7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

因

公司“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已基本完成产线主要部分建设，但尚有部分剩余配套设备需补充落地。由于此

前公司对项目建设周期的预测未包含配套设备落地时间预计，导致项目整体建设周期较此前延长。该项目配套设备属于定制化设备，

需要根据落地后的主体设备进行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及验收。同时，该项目整体产线需在安装完所有配套设备后进入验收阶段，

并经调试后方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5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延期至 2026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基于公司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且目前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的内部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募投项目高性能

碳陶制动盘产业化建设项目、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存在无法按照原定计划结项或投产并产生效益的风险。

2、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大部分的产线投入，但报告期内，鉴于光伏行业的周期性影响持续，在营业

收入远无法覆盖成本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石英坩埚自动化及智能化升级项目实施主体江油天启颐阳新技术技术有限

公司已于 2025 年 12月临时停产，复产时间暂未确定，公司在停产期间将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后续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

履行审议程序及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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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内容。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形成原因

“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自动化智能编织产线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09.08万元。

公司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合理、有效、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此外，节余募集资金包含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是公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一定收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

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内容。

注 1：公司“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自动化智能编织产线建设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结项，项目投产后设备能正常使用，但受光伏产业链供需错配加剧及

行业深度调整影响，公司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受到较大冲击，尽管公司努力开拓市场，新取得民航的碳陶盘预制体订单，但该项目设备产能利用率仍保持低

位徘徊，报告期内，该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效益。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本期及累计投入金额包含本期节余募集资金支出金额 809.08万元。

注 2：表格中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相关数据为公司报表数，公司年审机构中审众环对公司 2025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论。


